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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博物馆年度考核细则计分表（2024年度）
博物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型：___________(选填：非国有博物馆/其他国有博物馆)         
	考核项目
	序 号
	考核标准
	检查评定方法与说明
（最小分值为0.5分）
	分值
	博物馆自评分
	专家计分

	一、管理与发展
	1
	管理机构完善，并有专职工作人员。
	提供工作部门、职责及专职人员配置情况作为附件1。
	2
	　
	

	
	2
	有符合博物馆性质、定位，可操作性强的博物馆年度和中长期发展计划。
	提供博物馆年度和中长期发展计划作为附件2。
	3
	
	

	
	3
	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获得博物馆有关领域的荣誉、奖项。
	根据奖项个数和级别给分，获得国家级荣誉得3分、省级荣誉2分、市级荣誉1分，可累计，最高6分。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3。（特指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和本行业各级主管部门颁发的荣誉和奖项）
	6
	
	

	
	4
	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健全、措施完备，执行有效。
	提供博物馆安全管理制度和执行记录作为附件4。
	3
	
	

	二、藏品
与研究
	5
	藏品情况，包括数量、特色、结构等。
	藏品数量不足300件（套），该项不得分。藏品在300件（套）以上的，每50件（套），得0.5分，最高5分。提供藏品目录、省文物鉴定站意见等资料作为附件5。
	5
	
	

	
	6
	根据博物馆宗旨、性质和任务编制藏品征集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向社会公布；积极开展藏品征集。
	藏品征集规划和年度计划各1分，新征集藏品20件及以下1分、20件-60件的2分，60件以上的3分。提供当年新征集藏品入藏情况和省文物鉴定站出具的鉴定意见材料作为附件6。
	5
	　
	

	
	7
	建立藏品保护管理制度。
	提供有关藏品保管制度作为附件7。
	3
	
	

	
	8
	建立电子和纸质的藏品总账、分类账及档案，并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提供有关佐证材料作为附件8。
	3
	　
	

	
	9
	与博物馆业务相关的学术研究情况，包括编纂出版学术专著或汇编图录、发表论文情况、参与课题情况、主办或参与学术会议情况等。
	本年度出版每项专著或图录3分、每篇论文1分、主办学术会议3分、参与学术会议0.5分、每项课题3分、参与课题1分，最高6分。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9。（本条中的出版、主办、参与、论文、课题等的主体均为本馆或本馆专职工作人员）
	6
	
	

	三、展览与教育
	10
	基本陈列大纲能够反映博物馆收藏体系，体现博物馆宗旨与定位、彰显博物馆特色。
	提供陈列大纲作为附件10。
	3
	　
	　

	
	11
	展品组织形式设计情况。
	展品组织形式设计能较准确表达陈列主题，展线流畅，辅助性展品运用恰当，声、光、电等科技手段运用适度。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1。
	3
	　
	　

	
	12
	举办临时展览情况。
	不举办临时展览该项不得分。每场得2分，最高8分。提供临时展览展陈大纲、展品清单、展览现场图片等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2。
	8
	　
	

	
	13
	讲解员队伍和讲解服务情况。
	有较高素质的讲解员队伍，制定讲解员管理制度，提供免费讲解服务。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3。
	2
	　
	　

	
	14
	举办宣教活动情况，充分利用时政形势、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及节假日举办主题教育活动，包括进机关、部队、企业、社区、农村举办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每项教育活动1分，最高得9分。提供活动计划、活动现场情况图片等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4。
	9
	
	

	
	15
	为中小学幼儿园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和帮助，包括举办针对未成年人的展览、利用新媒体实施远程教育、举办馆校互动论坛、开展展览进校园活动等。
	每项活动2分，最高6分。本条“展览进校园”与第12条举办临时展不重复计分。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5。
	6
	
	

	
	16
	有与博物馆及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活动相关的资料供参观者取阅，包括内部刊物、折页、画册、影视资料等。
	每类资料1分，最高5分。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6。
	5
	　
	　

	
	17
	年观众人数。
	一万人以下不得分；一万人次得1分，每增加0.1万人次，加0.5分，最高5分。提供观众日志、电子参观等记录证明或承诺书作为附件17。
	5
	　
	　

	
	18
	博物馆免费开放。
	博物馆未免费开放此项不得分，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18。
	5
	
	

	
	19
	年开放天数和周开放时长。 
	其他国有博物馆年开放300天、非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为240天得1.5分。年开放天数增加10天加0.5分。最高2分。
	2
	
	

	
	20
	展厅环境良好，展品整洁。
	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20。
	2
	
	

	四、服务与评价
	21
	有为特殊人群(老幼孕残弱等）服务的设施，有公众休息空间及设施。
	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21。
	3
	
	　

	
	22
	建有博物馆志愿者队伍，有计划地开展志愿者活动。
	提供志愿者活动记录或签名等材料作为附件22。
	3
	
	

	
	23
	有文创产品开发及相应服务。
	提交当年文创产品开发清单作为附件23。
	3
	
	

	
	24
	通过网站或微博、微信等媒体为观众提供参观预约、虚拟展示、藏品赏析、资料分享、咨询答疑等服务。
	提供网址或微博、微信名称或相关截图作为附件24。
	3
	
	

	
	25
	公众满意度情况。
	各馆自行开展公众满意度调查活动，了解和掌握公众的评估和需求，观众满意率达到70以上，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25。（或由专家组现场开展观众满意度调查，检查观众留言情况等。）
	2
	　
	　

	                                                                      合计
	100
	
	



【注】证明材料附于计分表后。如个别项目无证明材料，则不提供，但需保持附件编号与序号相对应。


